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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为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不构成强制的

法律约束，后续的合作内容包括具体合作方式、合作进度、实施内

容等事项均尚待进一步协商、落实，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合作项目

及其权利义务须另行商洽并经双方有权机构审核后以另行签署的合

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对公司本年度业绩的影响：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对本年度和

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根据实际产生的交易而定。 

 

新疆昕昊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昕昊达”或“甲方”）

于 2024 年 2 月 9 日与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致力于建立长期、

稳定、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不断提升双方多层面、多



领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昕昊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00682706333F 

法定代表人：曲旭东 

成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22日 

注册资本：67,7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工业园区重工业加工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电气设备

销售；货物进出口；再生资源销售；选矿；煤炭及制品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履约能力：昕昊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誉状况良好，具备

履约能力。 

企业介绍：昕昊达是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产品是酸性氧化球团矿，具备年产 175 万

吨球团矿和 35 万吨蒙古矿加工处理能力。公司主要生产高炉炼铁原

料酸性氧化球团矿，采用竖炉焙烧工艺，目前建有 4 座 8m2竖炉；球

团矿的主要原料是铁精矿和膨润土。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 

昕昊达于 2024 年 2 月 9 日与公司在甘肃省嘉峪关市签订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

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合作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协议的

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及

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产品质量 

乙方供给甲方的铁精矿应符合甲方要求的质量标准（具体以当

期签订的月买卖合同为准）。 

（二）协议期限及供货数量 

1.协议期限：2024年 1 月 1日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 



2.供货数量：乙方向甲方供应铁精矿总量不低于 20 万吨/年，实

际购销量以当月签订的合同条款为准。 

3.本协议重在双方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合作

关系，因甲方减量采购或乙方停产等其它不可控因素影响造成年供

货量不足，双方友好协商，不予责任追究。 

（三）产品价格 

1.协议期内铁精矿供货价格执行市场化议价，具体价格和数量

（干基）以当期签订的买卖合同为准。 

2.质量及其它有关加（减）价均按当期合同约定条款执行。 

（四）产品计量、检验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铁精矿，以甲方到厂的计量、化检验结果为结

算依据（具体在另行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 

（五）结算及货款支付 

依据双方签订的月买卖合同结算，付款方式：按照以当月签订的

合同付款方式进行。 

三、本战略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本协议的签订旨在巩固

公司铁精矿的销售渠道，能够加强公司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对公司

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双方后续的合作

以具体签订的业务合同为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

合作项目的实施和市场情况而定。 

（二）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

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

基础性文件，不构成强制的法律约束，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另行

协商，并在正式合同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具体合作项目及其权利义

务须另行商洽并经双方有权机构审核后以另行签署的合同为准。公

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新疆宝地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 月 20日 


